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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67     证券简称：内蒙一机     公告编号：临 2018-023 号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变更项目名称：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环保及新能源

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外贸车辆产业化项目，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1、 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环保

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原拟投入募集资金 23,100 万元，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

15,440 万元，合计拟投入募集资金 38,540 万元。 

2、 调整外贸车辆产业化项目和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外贸

车辆产业化项目由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28,000万元增加至42,000万元，

增加 14,000 万元；综合技术改造项目由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1,400 万

元增加至 35,940 万元，增加 24,540 万元。上述两个项目合计增加募集

资金投入 38,540 万元。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38,54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20.33%。 

 

为满足公司实际发展需要，提升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现有的



 2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予以终止并调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2016 年 9 月 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出具了《关于核准包头北方创业

股份有限公司向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4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8,770,571 股。2016 年 12 月 26 日以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方式向 8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147,503,782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3.22 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1,949,999,998.04 元（以下简称 2016 年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54,736,680.3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895,263,317.66 元。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已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了大华验字【2016】001239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

使用募集资金支付现金对价 74,997,461.69 元，补充流动资金 815,632,536.35 

元，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3,143.01 万元。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公司拟终止实施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两个项目均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进行投入。拟将两个项目中原计划投入的募集资金 23,100 万元、15,440

万元（合计 38,540 万元）分别投入公司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综合技术改造

项目和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其中，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

原 11,400 万元增加至 35,940 万元，增加 24,540 万元；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由原 28,000 万元增加至 42,000 万元，增加 14,000 万元。

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和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金额不变，原计划自有资

金投入部分由本次变更募投项目所增加募集资金投入代替，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增

加 24540 万元募集资金投入后，项目尚缺资金 411 万元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2018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五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本次会议逐项审

议通过《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上述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向

的金额合计 38,540 万元，占公司 2016 年募集资金净额的 20.33%。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已发表同意意见，上述方案待提交公司 2018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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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上述变更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拟变更项目原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万

元）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万

元) 

变更

方式 

变更金

额（万

元） 

调整后募集

资金投入金

额 

1 

新 型 变 速

器 系 列 产

品 产 业 化

建设项目 

23,100 0 
终止

投入 
-23,100 0 

2 

环 保 及 新

能 源 配 套

设 施 生 产

建设项目 

15,440 0 
终止

投入 
-15,440 0 

3 
综 合 技 术

改造项目 
11,400 46.82 

增加

投入 
24,540 35,940 

4 

外 贸 车 辆

产 业 化 建

设项目 

28,000 1669.83 
增加

投入 
14,000 42,000 

1、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 

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建设主要为变速器生产厂房的建设以

及相应的设备补充，新增工艺设备 155 台（套），新增建筑面积 21,170 平米。该

项目建成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大功率 AT 变速器 2,100 套，年产新能源客车行星

变速器 10,000 套。项目资金来源为：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23,100.00 万元，申请

银行商业贷款 9,900.00 万元。 

该项目原建设进度具体安排如下：该项目建设期 24 个月，项目投产后第 3

年达到本期设计的生产能力。2015 年 12 月 29 日，该项目已取得了包头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内蒙古一机集团有限公司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项目

备案的通知》（青经科信审批字[2015]19 号）。2016 年 5 月 5 日，该项目取得了

包头市环保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包环管字[2016]66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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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点、规模、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部分试验件试制生产，未使用募集资金对该

项目进行投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23,100.00 万元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2、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 

公司原计划以募集配套资金 15,440.00 万元用于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

产建设项目。该项目拟重点建设以下内容： 

（1）太阳能 CSP 电站支架制造部分（新增设备 59 台/套）； 

（2）压力容器制造部分（新增设备 114 台/套）； 

（3）雾霾空气净化机制造部分（新增设备 28 台/套）； 

该项目新建建筑面积 27,503.46 平米，拟使用一机集团拟注入资产现有土

地。项目达产后，将形成年生产太阳能 CSP 电站支架 2 万吨，年生产压力容器

200 台，年生产雾霾空气净化机 700 台的能力。2015 年 12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

了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环保及新能源

配套设施生产项目备案的通知》（青经科信审批字[2015]17 号）。2016 年 3 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了包头市青山区环保局《审批意见》（青环报告表[2016]13 号），

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地点、规模、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未对该项目进行投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5,440.00 万元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3、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 

公司为增强外贸履带式及轮式车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适应国际市场

发展需求，充分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建立外贸车辆批生产线，尽快抢占外贸市

场先机，形成持续稳健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公司开展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

本项目针对履带式及轮式车辆车体制造、传行操零部件生产、总装总调、动力辅

助系统制造等新增工艺设备 167 台/套，新建大型结构件制造及总装厂房

37,351.00 平米。该项目总投资额 42,000.00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使用募集

配套资金 28,000.00 万元，通过其他渠道自筹 14,000.00 万元。 

    该项目建设期 2 年，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17.6%，总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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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8.5%，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6.9 年（税后）。 

2015 年 12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了包头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内蒙

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青经科信审批

字[2015]16 号）。 

2016 年 3 月 11 日，该项目取得了包头市青山区环保局《审批意见》（青环

报告表[2016]12 号），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采用的生产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1,669.83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尚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4、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作为我国特种车辆专业化生产主体，目前存在部分设备设施、基础设施

老化、能耗高等问题，为满足日益提高的安全生产及国家规范要求。综合技术改

造项目主要围绕节能减排条件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安全技术改造、技防条

件建设四个方面进行技术改造。该项目为推进公司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夯实军

品生产支撑能力基础，针对目前存在部分生产工艺能源利用率低，部分科研、生

产、试验、危险品存放等设备、设施和条件本质安全度低等问题进行技术改造。 

该项目新增建设投资 36,351.00 万元。项目资金来源为：使用募集配套资金

11,400.00 万元，通过其他渠道自筹 24,951.00 万元。该项目建设期共 36 个月。 

该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16.20%，总投资收益率 22.00%，投资回收

期（含建设期）7.5 年（税后）。2015 年 12 月 29 日，该项目取得了包头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备案的通

知》（青经科信审批字[2015]18 号）。2016 年 5 月 13 日，该项目取得了包头市环

保局《关于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综合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包环管字[2016]75 号），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的地点、规模、采用的

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 

截至目前，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6.82 万元用于该项目的建设，尚未使用的

募集资金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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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本次公司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如下： 

1、终止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

建设项目投入的原因 

大功率 AT 变速器主要适用于高机动性、重型轮式装甲车辆等产品，国内目

前技术成熟的只有 MT 和 AMT 自动变速器的技术储备和产品。公司对 AT 变速器前

期开展了大量的研发试制工作，现已完成研制工作，但大功率 AT 变速器市场容

量小；且目前国内大功率 AT 变速器市场几乎被艾里逊(Allison)、采埃孚（ZF）、

福伊特（Voith）等国际厂商瓜分，因此大功率 AT 变速器暂不具备产业化条件；

新能源客车行星变速器主要运用于装载量大，使用环境条件复杂的车辆，这对变

速器的承载力、平稳性要求很高，公司经过论证、研究、试制后，2017 年已生

产 50 台，分别装入各种工况下的新能源汽车中，供用户体验使用，但虽经过努

力推广、宣传，用户的购买意向仍较弱，市场未有起色，且随着近年来国家对新

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减弱，新能源汽车需求下降，相应对行星变速器的需求也出

现萎缩，且公司目前已具备 200 台生产能力，可满足小批量订货任务。因此本着

对广大股东负责的态度，避免投资过剩，拟取消新型行星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

建设项目，将本项目原计划募集资金 23,100 万元分别投入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

项目 14,000 万元和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9,100 万元。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内蒙古地区重点调整为发展风

能，其他新能源不是发展方向和重点,且太阳能 CSP 电站支架市场发生变化，产

品进行了技术升级，经公司一年来的市场调研和开拓，内蒙古自治区内外市场需

求均未出现好转，因此对项目重新评估后，该产品已没有市场需求和发展潜力；

雾霾空气净化机在项目论证阶段市场前景较好，但随着近几年来国家对环境的重

视和治理，大部分城市已不需要此类设备，经过调研现该产品已无市场；压力容

器产品 2017 年公司完成了压力容器资质由 A2 升级到 A1，由于目前市场需求较

少，公司现有生产能力已能满足订货任务，无需进行产业化投资。鉴于以上原因，

如继续投资上述项目，投资风险巨大，本着对广大股东负责的态度，公司拟取消

环保及新能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将本项目原计划募集资金 15,440 万元全

部投入综合技术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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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调整外贸车辆产业化项目、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原因 

由于公司外贸车辆订货量增多，现有产能和技术存在缺口，因此需进行重点

建设。目前该项目主要投向为公司传动基地、轮式车辆传动箱体智能制造车间、

结构件制造及总装总调等。通过项目建设，可提高外贸产品的加工制造技术水平

和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满足外贸车辆产能需求。尤其是本次建设轮式车辆

传动箱体智能制造车间，构建了全自动加工、检测、清洗及压装生产线，高度自

动化的装配生产线，柔性试验单元以及智能物流管控与配送系统，实现车间数字

化管控，建成后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综合技术改造项目为推进公司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结合公司“十三五”发

展战略及核心能力体系发展规划方向，对公司目前存在部分生产工艺能源利用率

低，三废排放量大，环境污染较严重的问题进行技术改造。主要内容是重点对铸

造、表面处理、特种橡胶生产等落后工艺进行技术改造，解决公司高能耗高污染

问题，推进清洁绿色发展，满足国家节能、环保有关标准和规定，促进企业的持

续发展，同时对公司目前给排水系统、供配电系统、热力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存

在的跑冒滴漏等问题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配套基础设施运行的可靠性，保障科研

和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步减少浪费，提高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 

（三）调整后经济效益变化 

本次募集资金变更后，外贸车辆产业化项目、综合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总额不

发生变化，预计经济效益不发生变化。募集资金置换出的自有资金，公司将投入

新产品研发及现有生产窄口的改造、公司运营等，对公司完成现有生产任务和长

远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公司新型变速器系列产品产业化建设项目、环保及新能

源配套设施生产建设项目市场情况发生巨大变化的实际情况，鉴于上述两个项目

未投入募集资金，公司拟终止两个项目的投入，将项目中拟投入的募集资金

23,100 万元、15,440 万元投入综合技术改造项目和外贸车辆产业化建设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拟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变更事项涉及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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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有利于上市公司长远发展，有利于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

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8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对现有的募投项目变更。”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

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

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募集资金收益，符合提升公司整体利益

的目的，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中信证券同意内蒙一机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次变更事项尚

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五届三十三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